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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沈阳木菲特木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》环

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会

修改说明
序号 专家意见 原报告内容描述 修改情况 备注

1

完善项目与

“三线一单”、

挥发性有机物

污染防治相关

政策及规划产

业定位相符性

分析

①原报告中“三

线一单”、挥发

性有机物污染防

治相关政策不详

尽，分析不够透

彻；

②原报告中未明

确本项目位于园

区中具体位置

①已完善与“三

线一单”、挥发

性有机物污染

防治相关政策

的相符性分析

②已细化本项

目位于规划园

区中的位置，细

化选址合理性

分析

①已完善，见

P6-15

②已细化规

划产业定位、

选址合理性

分析，见 P2-3

2

完善项目组成

一览表、设备

表、原料表；补

充原辅材料理

化性质、成分、

苯系物平衡；核

实水性漆使用

比例；明确各设

备运行时间；核

实项目环境保

护目标、噪声和

废气排放标准；

补充与项目有

关的原有环境

污染问题

①原报告中厂房

高度未补充，废

气治理措施等不

完善，缺少环境

风险防范措施，

设备表中缺少电

能热风机等设

备、原料表中缺

少活性炭、过滤

棉等原料；

②项目原辅材料

的消耗量及最大

储量；与环境风

险评价的最大存

储量不一致；

③报告中未明确

设备运行时间；

④原报告中环境

保护目标距离需

核实，噪声排放

标准需核实；

⑤原报告中对于

现有手续描述不

完善

①已完善项目

组成一览表，补

充厂房高度、环

境风险防范措

施，补充设备

表，补充原料

表；

②已补充原辅

材料理化性质、

成分以及苯系

物平衡；

③已明确各设

备运行时间；

④已重新核实

项目环境保护

目标距离，重新

核实噪声和废

气排放标准；

⑤已补充与项

目有关的原有

环境污染问题

①已完善项

目组成一览

表、设备表、

原料表见

P22-27，表

2-1、2-3 表、

表 2-10

②已补充原

辅材料理化

性质、成分，

见 p25-26，

表 2-5、表

2-6；已补充

苯系物平衡，

P49 图 4-3

③已明确各

设备运行时

间，P44-46

④已重新核

实项目环境

保护目标距

离，见 P38，

表 3-3，重新

核实噪声和

废气排放标

准见 P38-39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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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5、表

3-7

3

细化项目工艺

流程及排污节

点分析；核实项

目废气集气方

式、收集效率、

处理效率及排

放浓度；完善废

气源强核算和

废气处理措施

的可行性分析；

完善活性炭吸

附装置技术参

数；细化施工期

扬尘污染控制

措施

①原报告工艺流

程中喷漆未明确

喷漆图层厚度，

图层数量，未识

别废包装袋等固

废；

②原报告未明确

集气罩数量、方

式、集气罩大小，

收集效率取值未

明确来源；

③原报告中未未

计算风机风量和

排气筒风速合理

性，废气处理措

施的可行性分析

不完善；

④原报告中未考

虑活性炭余量，

未体现炭箱尺

寸、截面积等参

数；

⑤施工期扬尘措

施不完善。

①已细化项目

工艺流程及排

污节点分析；

②已重新核实

项目废气集气

方式、收集效

率、处理效率及

排放浓度；

③已完善废气

源强核算和废

气处理措施的

可行性分析；

④已完善活性

炭吸附装置技

术参数；

⑤已细化施工

期扬尘污染控

制措施。

①已细化喷

漆等工序的

工艺流程，见

p31-34，图

2-3、表 2-11

②已重新核

实废气集气

方式、收集效

率、处理效率

及排放浓度，

见 p44-50 表

4-1~表 4-6、

图 4-1~图

4-3

③已重新核

实废气源强

核算，见

p44-50 表

4-1~表 4-6、

图 4-1~图

4-3；已完善

废气处理措

施的可行性

分析见

P51-54

④已完善活

性炭吸附装

置技术参数

见 P53

⑤已细化见

P42

4

完善噪声源源

强及预测内容；

细化室外声源

布置情况；完善

噪声污染防治

措施

①原报告中未写

遗漏电能热风

机，设备噪声源

强不完善

②原报告中未设

置室外声源；

③原报告中未噪

声防治措施不完

善。

①已完善噪声

源源强及预测

内容；

②本项目不设

置室外风机，生

产设备均位于

车间内；

③已完善噪声

防治措施。

①已完善噪

声源源强见

p57-61 表

4-15；已完善

预测内容见

P64 表 4-16

②本项目不

设置室外风

机，生产设备

均位于车间

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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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已完善噪

声防治措施

见 P64-65。

5

核实项目危险

废物产生量和

贮存周期；完善

危险废物贮存

设施建设及管

理要求；细化环

境管理及自行

监测要求；完善

环境风险分析、

环保投资估算、

环境保护措施

监督检查清单

等内容

①原报告中未考

虑活性炭余量，

未体现贮存周

期；

②原报告中危险

废物贮存设施建

设及管理要求不

完善；

③原报告中环境

管理及自行监测

要求不完善；

④原报告中环境

风险分析情景分

析不完善，环保

投资估算较低，

环境保护措施监

督检查清单需要

重新核实

①已重新核实

项目危险废物

种类、产生量和

贮存周期；

②已完善危废

库建设及管理

要求；

③已细化环境

管理及自行监

测要求；

④已完善环境

风险分析，根据

前文数据环保

投资估算、环境

保护措施监督

检查清单等内

容。

①已补充完

善，见 p66-69

②已完善危

废库建设及

管理要求见

p69-72

③已细化环

境管理及自

行监测要求

见 P54、

P74-75

④已完善环

境风险分析

见 P72-75，

根据前文数

据环保投资

估算见

P76-77、环境

保护措施监

督检查清单

等内容见

P78-79。

6

完善平面布置

图等相关附图、

附件

原报告中平面布

置图、车间平面

布置图废气治理

措施需要重新调

整，防渗分区图

需要修改；根据

上述内容修改附

件

已重新调整平

面布置图、车间

布置图，重新核

实防渗分区图

已重新调整

平面布置图

见 P83 附图

2、车间布置

图见 P84-85；

已重新调整

防渗分区图

见 P86-88 附

图 3~图 3-2


